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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十七届会议 

议程项目 127(n) 

联合国同各区域组织及其他 

组织的合作：联合国同禁止 

化学武器组织的合作 

  2022 年 11 月 29 日俄罗斯联邦常驻联合国代表给秘书长的信 

 谨提请你注意，我们严重关切你在 2022 年 7 月 13 日关于联合国与禁止化学

武器组织(禁化武组织)合作的说明(A/77/158)中转递的禁化武组织关于 2021 年

《关于禁止发展、生产、储存和使用化学武器及销毁此种武器的公约》执行情况

的报告草稿。 

 我们要强调的是，报告草稿尚未在公约缔约国会议第二十七届会议(2022 年

11 月 28 日至 12 月 2 日，海牙)上经禁化武组织成员审议。因此，既无理由在大

会散发，也无理由在纽约由联合国会员国审议这份草稿。我们至少感到很困惑，

你的说明却被列入 2022 年 11 月 21 日大会第 39 次全体会议议程，作为项目 127

“联合国同各区域组织及其他组织的合作”下的议题。 

 我们注意到该说明中提到，这份报告草稿是应禁止化学武器组织的要求转

交，“以便向会员国提供最新信息”。在这方面，我们必须重申我们的既有立场，

即此种要求违反了《公约》第八条第 21(a)、32(b)和 38(b)款。 

 在禁止化学武器组织执行理事会第 100 届会议(2022 年 7 月 5 日至 7 日，海

牙)上，俄罗斯联邦与其他一些缔约国一道，不得不与关于该草稿的协商一致意见

脱离关系，因为尽管我们尽了最大努力，但仍有一些极其重大的关切问题未得到

解决。 

 我们坚决反对某些国家的说法，即缔约国不能对草稿提出更正建议，亦即报

告中只应反映技术秘书处的活动。根据《公约》第八条，禁化武组织下属机关是

缔约国会议、执行理事会和技术秘书处。鉴于该报告应当是一份全面的文件，它

应该反映整个组织的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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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 年报告草稿也没有反映不承认所谓调查和鉴定小组合法性的整个缔约

国集团的立场，该小组是在违反《公约》第十五条的情况下设立的，从事着违背

《公约》的活动。 

 尽管我们多次敦促技术秘书处，但报告草稿中没有列入俄罗斯联邦的立场，

即：向“协助调查和起诉自 2011 年 3 月以来在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境内犯下国

际法所规定最严重罪行者的国际公正独立机制”转递任何信息，都是违反《公约》

第八条第 34 款。 

 与此同时，技术秘书处以某种牵强的借口，没有在报告草稿中提及关于其代

表参加关于建立中东无核武器和其他大规模毁灭性武器区的会议第二次会议

(2021 年 11 月 29 日至 12 月 3 日，纽约)的重要信息。我们坚信这一进程非常有

助于实现各国普遍加入《公约》的目标，因此认为这种做法是不可接受的。 

 请将本函作为大会议程项目 127(n)下的文件分发为荷。 

 

瓦西里·涅边贾(签名) 

 

 

 


